
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具領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具領「機場捷運 A21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

發案」如下表所示之地上物補償費，茲保證絕無冒領、溢領或其他不

法情事，若有其他不實、不法或誤領情事，致損害他人或政府權益時，

本人願意將所領之補助費悉數繳還，並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，絕無

異議。 
 

補償費項目 標示 補償金額 蓋章 

建物補償費（救濟金） 

補償清冊歸戶號： 

 

 

標示詳如上開清冊內容 

  

農漁牧作物補償費 

  

動力機具、生產原料、經

營設備遷移費(補助費) 

  

 

營業（停工）損失補償費 

  

  此致 

桃園市政府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歸戶號： 

本人親自到場領取，經核對身分確係本人無誤。 

委託代理人領取，經核對代理人身分確係本人無誤。 


